
成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

情况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和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现将成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职责
    成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职责：围绕县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促进和巩固文艺界的团结，争取社会各界对文联的支持，加强对各文艺团体进行联络、组织、服务、指导、协调，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开展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活动，组织有一定影响的文艺活动，繁荣和发展我县的文艺事业。

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人员编制4名，其中领导职数1个。
（二）机构设置

部门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成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事业
	正科
	财政拨款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2018年预算收入23.2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24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支出说明

2018年支出预算23.24万元，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21.24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2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3、比上年增减变化情况

2018年预算收支安排23.24万元，较2017年预算减少9.45万元，人员办公经费减少的原因退休费转劳人局发放。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共计安排2万元，主要用于办公区的日常维修、办公用房水电费、邮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等日常运行支出。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无增减变化         
2018年度“三公”预算安排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元，安排公务用车维护费0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等费0万元，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降低为0。   
五、绩效预算信息
1、总体绩效目标：
（1）、听取和反映文艺界的情况和意见，组织召开协会会议，组织文艺研修，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2）、宣传、动员、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艺术家深入生活，打造一批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和河北特色的艺术精品。
2、部门职责及工作活动绩效目标指标：
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721成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文艺联络
	
	组织召开全县文联系统的工作会议,听取和反映文艺界的情况和意见。
	组织召开协会会议，组织文艺研修，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96
	93
	86
	70

	文艺创作与推介
	
	宣传、动员、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繁荣发展燕赵艺术事业，组织艺术家深入生活，创作优秀作品.
	组织艺术家深入生活，打造一批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和河北特色的艺术精品。
	
	100
	95
	80
	75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部门（单位）名称成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合　计
	
	
	
	
	
	
	
	
	
	
	
	
	

	
	
	
	
	
	
	
	
	
	
	
	
	
	

	
	
	
	
	
	
	
	
	
	
	
	
	
	

	
	
	
	
	
	
	
	
	
	
	
	
	
	


2018年，我单位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国有资产情况的说明

	     截止上年末固定资产账面结余3万元。其中资产办公用电脑、办公家具、专用设备等价值3万元。2018年我单位未拟购置。
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编制部门：成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截止时间：2017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
	

	1、房屋（平方米）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2、车辆（台、辆）
	
	

	3、单价在50万元以上的设备
	
	

	4、其他固定资产
	
	3


八、名词解释
1、一般预算收入：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
4、机关运行费：是指为保证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办公取暖费、办公物业服务费、公务车运行维护费等。
九、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